
7、报价一览表

（独立信封另密封一份）

项目名称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

项目编号 ZH2024-012

报价总计

（小写）： 2297187.53 元

（大写）： 贰佰贰拾玖万柒仟壹佰捌拾柒元伍角叁分

工 期 120 日历天（4个月）。

项目经理 姓名： 王丕亮 ，证书编号： 琼 246192004811

质量要求 合格

备 注 无

供应商名称： 海南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填写名称并盖章）

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4年 08月 05日

注：

1、报价一览表应准确填写，若报价一览表与响应文件不符时，以报价一览表为准；

2、投标报价应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规定的招标范围的全部内容；投标总金额包

括含材料、安装、人工、机械、保险、劳保、各种税费以及质保等完成该项目全部内容

的一切费用，招标方不再进行二次投入，请投标方注意。

3、在报价表内未有明确列述的项目费用应视为包括在报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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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项目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 (元)

暂估价 安全文明施工费 规费

1 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装饰工程 1290180.92 59966.19 42464.54

2 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电气工程 489959.57 16259.54 7264.24

3 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弱电工程 28911.79 2662.84 1189.68

4 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通风空调工程 455584.02 17060.84 7622.26

5 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消防工程 32551.23 3190.25 1425.31

合计 2297187.53 99139.66 599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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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装饰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1016224.94

1.1 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175145.04

1.2 砌筑工程 136723.61

1.3 楼地面装饰工程 328850.16

1.4 天棚工程 316170.59

1.5 门窗工程 47153.24

1.6 零散部分 5454.38

1.7 定制GRC门头造型门牌 6727.92

二 措施项目费 104962.74

1 施工单价措施项目费 37147.09

2 施工总价措施项目费 67815.65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59966.19

2.2 其中：雨季施工增加费 5567.64

2.3 其中：夜间施工增加费 1277.82

三 其他项目费 20000 －

3.1 其中：暂列金额 20000 －

3.2 其中：暂估价 －

3.3 其中：计日工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

四 规费 42464.54 －

4 其中：垃圾处置费 －

5 其中：社保费 42464.54 －

五 税金 106528.7 －

投标报价合计=一+二+三+四+五 1,290,1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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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电气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420902.41

1.1 强电系统 162315.04

1.2 设备安装 258587.37

二 措施项目费 21337.54

1 施工单价措施项目费 2937.82

2 施工总价措施项目费 18399.72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16259.54

2.2 其中：雨季施工增加费 1351.28

2.3 其中：夜间施工增加费 335.61

三 其他项目费 －

3.1 其中：暂列金额 －

3.2 其中：暂估价 －

3.3 其中：计日工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

四 规费 7264.24 －

4 其中：垃圾处置费 －

5 其中：社保费 7264.24 －

五 税金 40455.38 －

投标报价合计=一+二+三+四+五 489,9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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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弱电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21896.68

二 措施项目费 3438.22

1 施工单价措施项目费 476.64

2 施工总价措施项目费 2961.58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2662.84

2.2 其中：雨季施工增加费 221.3

2.3 其中：夜间施工增加费 54.96

三 其他项目费 －

3.1 其中：暂列金额 －

3.2 其中：暂估价 －

3.3 其中：计日工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

四 规费 1189.68 －

4 其中：垃圾处置费 －

5 其中：社保费 1189.68 －

五 税金 2387.21 －

投标报价合计=一+二+三+四+五 28,9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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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通风空调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385419.46

1.1 空调风系统 321983.54

1.2 空调水系统 63435.92

二 措施项目费 24925.27

1 施工单价措施项目费 5678.35

2 施工总价措施项目费 19246.92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17060.84

2.2 其中：雨季施工增加费 1417.88

2.3 其中：夜间施工增加费 352.15

三 其他项目费 －

3.1 其中：暂列金额 －

3.2 其中：暂估价 －

3.3 其中：计日工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

四 规费 7622.26 －

4 其中：垃圾处置费 －

5 其中：社保费 7622.26 －

五 税金 37617.03 －

投标报价合计=一+二+三+四+五 455,5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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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消防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24283.46

二 措施项目费 4154.74

1 施工单价措施项目费 608.56

2 施工总价措施项目费 3546.18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3190.25

2.2 其中：雨季施工增加费 265.13

2.3 其中：夜间施工增加费 65.85

三 其他项目费 －

3.1 其中：暂列金额 －

3.2 其中：暂估价 －

3.3 其中：计日工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

四 规费 1425.31 －

4 其中：垃圾处置费 －

5 其中：社保费 1425.31 －

五 税金 2687.72 －

投标报价合计=一+二+三+四+五 32,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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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为参加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单位名称）的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建筑业（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企业为 海南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843.048001 万元，资产总额为 525.562993 万元，属

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海南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2024 年 08 月 05 日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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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格承诺函

致：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我单位参与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项目编号：ZH2024-012）项

目的政府釆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1. 我单位具有符合釆购文件资格要求的财务状况报告。

2. 我单位具有符合釆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材料。

3. 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

料。

4. 如违反上述承诺，同意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三亚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5. 同意此承诺书在“信用中国（三亚）”网站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海南伟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4 年 08 月 05 日

说明：1.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的，应按釆购文

件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供应商可删减 1-3 承诺事项，如删去承诺第 1 项的，则应按釆购文件要求提供

财务状况报告。如删去承诺第 2 项的，则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

证明材料。如删去承诺第 3 项的，则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

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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